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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增加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鲁银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投资”、“公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

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等有关 规定，对鲁银投资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子公司山东鲁银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鲁银经贸”）拟与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建勘”）就材料和

产品购销事宜签订《购销协议》，向山东建勘销售钢材、建筑材料等产品。

公司 2022 年拟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5 亿元。 

鲁银投资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4 票

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增加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杨耀东先生、唐峰先生回避表决。

同日，公司召开的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持续关联

交易协议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监事王亚斌先生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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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西路 686 号； 

3、法定代表人：杨耀东； 

4、注册资本：7,884.95 万元； 

5、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勘察；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筑劳务分包；

施工专业作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规划设计管理；

节能管理服务；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

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木材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直接控制的法人组织，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

的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甲方：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鲁银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一）供应货物 

甲方应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以及按照相关的采购工作流程采购乙方

的钢材、建筑材料等相关产品；乙方应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向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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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建筑材料等其他产品。  

（二）货物质量 

 货物的质量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执

行行业或部颁标准。执行该等质量标准时，双方也可以同时约定特别质量要

求。没有国家、部委和行业标准的，则以双方商定的机构检测的质量合格证

明为根据。货物的质量验收标准以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政府及

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为准。 

 （三）供货价格 

   按市场化原则办理。有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

按市场价格执行；当交易的商品在没有市场价格时，按照社会招标程序公开

招标决定；不适于招标的，一事一议，按合理价格确定。乙方货物价格不应

高于甲方从其他第三方采购同样货物的价格。若乙方供应的同样货物的价格

高于其他第三方价格，则甲方有权选择价格低的供应商。双方承诺，上述货

物价格将根据供货时间节点按照供货时间节点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进行修订。 

 （四）有效期限 

 本协议的有效期：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甲乙

双方因特殊原因或某一方出现企业变更以及其他不能继续履约等原因，需要

解除本协议的，需要提前 7 天告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五）其他事项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并经鲁银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方销售钢材、建筑材料等系鲁银经贸经营发展需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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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9 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4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增加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杨耀东先生、唐峰先生回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增加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监事王亚斌先生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汪安东先生、刘惠萍女士、钟

耕深先生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

见，认为：“根据公司事先提交的本次关联交易相关材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

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

益，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时，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合法规范，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

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出席会议的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没有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鲁银投资关于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增加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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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联监事遵守了回避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司与山东建

勘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具有

合理的商业背景，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

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鲁银投资与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持续关联交易

协议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